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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届会议 

2013 年 4 月 15-19 日，内罗毕 

关于让贫民窟成为历史的全球挑战的决议草案 

理事会， 

提及 2012 年 11 月 26-28 日在摩洛哥拉巴特召开的“让贫民窟成为历史：

2020 年全球挑战”国际会议，该会议旨在审查和分享 2000 年至 2010 年间在改

善贫民窟居民生活条件方面的全球进展，并为创建具有包容性、可持续性和繁

荣发展的城市制定战略， 

强调 出席拉巴特会议的各国作出的关于促进可持续城市化的承诺，并回

顾 2000 年召开的联合国千年峰会以及会上通过的《联合国千年宣言》和“千

年发展目标”， 

回顾 1996 年 6 月 3-14 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的“人居二”会议上发

布的《伊斯坦布尔人类住区宣言》，会上通过了确保人人享有适足住房的普遍

目标， 

回顾 “千年发展目标 7”具体目标 D 提出“到 2020 年使至少 1 亿贫民窟

居民的生活得到明显改善”，并努力以此为基础开展工作， 

注意到 《拉巴特宣言》的内容，与会者在该宣言中承诺通过联合国各政

府间机构，支持确定将贫民窟居住人口减半的全球目标， 

回顾 关于“制定全球住房战略”的人居署理事会第 23/16 号决议以及关

于“旨在超越千年发展目标中的具体目标、改善贫民窟居民生活的全球和国家

战略与框架”的人居署理事会第 23/9 号决议， 

承认 将“贫民窟家庭”定义为居住在同一屋檐下的一群人，他们缺乏以

下一种或多种事物：获得饮用水、获得改良的卫生条件、有保障的土地权、足

够的居住空间以及持久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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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 城市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在促进人类发展和减贫方面具有潜在作

用，并且贫民窟改造和预防对于降低贫民窟居民在房屋建筑、社会和经济等方

面的脆弱性以及加强其所在社区的现有社会资本而言至关重要， 

认识到 需要推行具有包容性的贫民窟改造和预防战略，战略内容不应局

限于在房屋建筑和环境上的改善，此外还应确保将贫民窟融入城市的政治、社

会、文化和经济结构，以便减少城市贫困和不平等， 

强调 必须在各级开展更多的新行动，同时考虑到世界各地的贫民窟和居

住条件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赞赏地注意到 摩洛哥王国的倡议，即与人居署在住房和贫民窟改造领域

合作提供政策和技术建议，将其作为《全球住房战略》的一部分， 

1. 邀请 各成员国落实贫民窟改造和预防普遍原则，如禁止非法驱逐，增强

妇女和青年权能，使贫民窟改造干预行动能为人们负担和获取，确保在不论种

族、性别、宗教信仰以及社会经济地位的情况下促进公众参与，以及在所有方

案中加强问责制并提高透明度； 

2. 鼓励 各成员国审议制定、实施和推广包容性城市政策、立法和住房战略

的可能性，以确保建成高效的体制框架和权力下放机制并强化地方主管部门，

同时提供多种土地用途和土地权类型，从而促进地方发展，并推动开展可持续

的参与式贫民窟改造和预防工作； 

3. 邀请 各成员国采用更为系统的城市规划方法，包括适应增量城市化标准

需求的参与式进程，以及布局紧凑、集成一体和相互连接的城市发展模式； 

4. 邀请 各成员国划拨出更多财政和人力资源，用于进行贫民窟改造和预

防，以及制定各项筹资战略，战略旨在调动土地正规化和重新分配过程中产生

的公共补贴和收入，以制定基础设施和服务方面的投资计划； 

5. 邀请 各成员国推广融合了各项可持续方法的住房政策，这些方法关注提

高住房和人类住区中的能源效率，同时尊重环境并使用创新技术和材料； 

6. 邀请 各成员国建立或加强国家或地方实体，如城市论坛或国家生境委员

会，以便推动与广泛利益攸关方的多部门对话，作为“人居三”会议的一种筹

备方式； 

7. 承认 “适当生活水准权所含适当住房问题联合国特别报告员”的作用，

并在此方面鼓励人居署加强与该办公室的协调； 

8. 邀请 各成员国确定并推行新的国家监测系统，以及将贫民窟居住人口减

半的国家目标，同时考虑迄今为止在努力改善贫民窟居民生活条件方面所获得

的经验； 

9. 呼吁 各成员国在实现上段所述目标的过程中，将贫民窟改造和预防战略

作为优先事项，并避免采取强制驱逐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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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邀请 各成员国促进与地方主管部门和《人居议程》伙伴就南南合作框架

下的最佳做法进行交流； 

11. 赞赏 “非洲、加勒比及太平洋国家参与式贫民窟改造方案”、“亚洲贫

民窟和非正规住区改造”以及“促进巴西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其他国家大

规模地推行贫民窟改造战略”所取得的进展，并请人居署继续根据其总体工作

方案和预算为此类方案提供支持。 

 
 

 

 
   


